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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引訂明處理有關《電訊條例》(第 106 章)(「該條例」)第 7K 至 7N

條或與這些條文相關的任何牌照條件的投訴程序。有關條文禁止反競爭行為、濫

用優勢、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及歧視手法。以下的闡釋旨在令業界及有關人

士了解過程及牽涉的有關時限。 

 

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

 

2.   我們將於三個工作天內以書面確認收到投訴。認收函件將包括處理有關

投訴的人員的聯絡資料，以供查詢個案進度。 

 

初步調查初步調查初步調查初步調查 

 

3.   我們於收到詳細的投訴資料後，將就投訴進行初步調查。初步調查旨在

確定是否有表面證據顯示有關個案值得進行全面調查。初步調查須交代以下問

題： 

 

� 有關個案是否屬以上所指條文的範圍之內？ 

� 是否有合理理由令電訊管理局局長（「電訊局長」）相信有關行為可

能已違反該條例及/或牌照條件？ 

 

4.   如投訴並非在該條例第 7K 至 7N 條或牌照中有關競爭的條文範圍

內，我們將研究有關投訴是否仍屬電訊局長的職權管轄範圍。如屬這種情況，有

關投訴將由電訊管理局(「電訊局」)內的有關部門處理。我們將通知投訴人及提

供繼續處理投訴的有關部門的聯絡資料。 

 

5.   為決定是否有足夠理由對個案進行全面調查，我們須研究投訴人提供的

資料及/或電訊局目前擁有的資料及/或從公共範疇取得的資料，例如已公開的收

費表、傳媒、網站等。如有需要，我們亦會在這階段向投訴人及/或遭投訴的機

構索取資料或作出澄清。 

 

6.   我們的目標是在開始進行初步調查的四星期內完成有關調查。 

 

7.   如初步調查未能支持投訴屬實，我們將以書面通知投訴人有關結果。如

投訴人在通知後七天內並不提出進一步意見或資料，有關個案將會結束。 

 



8.   如電訊局長信納個案值得全面調查，我們將跟進有關個案。但進行全面

調查絕不表示已就有關個案的是非曲直得出觀點。 

 

全面調查全面調查全面調查全面調查 

 

9.   我們在這階段將以書面通知投訴人及遭投訴的機構有關調查已展開。 

 

10.   在所有個案中，我們將邀請遭投訴的機構就個案發表意見，以及提供與

調查相關及所需的任何資料。視乎所索取資料的複雜程度，遭投訴的機構將獲給

予充分時間回應。此外，我們將考慮是否須由第三方(例如其他的市場人士)提供

任何資料或意見。 

 

11.   如取得的資料不完整或不足夠，可能會額外要求補充及提供較詳盡的資

料及/或澄清。在接獲遭投訴的機構及/或任何第三方的回應後，我們將就經濟、

法律及會計等方面進行全面分析。完成調查後，電訊局長將決定是否有充分證據

證明有關行為已違反該條例及/或牌照條件。 

 

12.   我們將讓投訴人知悉調查進展。目前，在已展開全面調查的 80%的個案

中，我們致力達到可於四個月內完成調查。 

 

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

 

13.   如經考慮所有相關資料後未能證明出現違反的情況，電訊局長將於個案

摘要擬稿中列明調查結果，並邀請遭投訴的機構在七天內提出意見。根據接獲的

任何進一步資料或意見，電訊局長將落實個案摘要並結束個案。 

 

14.   如果有關調查的結論是出現違反的情況，電訊局長將於個案摘要擬稿中

列明初步調查結果(包括建議的行動/罰則(如適用))，並邀請遭投訴的機構作出申

述，一般時限為至少 10 個工作天。可行的補救方法將同時(較簡單的個案)或於

較後時間(複雜個案)加以考慮。 

 

15.   如情況需要，例如個案摘要經隨後修訂以包括新證據，可能須與遭投訴

的機構進一步進行書信往來或給予遭投訴的機構更多機會作出申述。電訊局長在

作出最後決定前將仔細考慮遭投訴的機構作出的所有申述。 

 

16.   至於複雜的個案，可能分兩個階段通知遭投訴的機構有關初步調查結果

及建議的行動/罰則。在第一階段，通知遭投訴的機構初步調查結果及要求他們

作出申述。在第二階段，在研究遭投訴的機構的申述及考慮有關罰則之後，我們



將通知遭投訴的機構最終調查結果及建議的罰則，並要求他們作出進一步的申

述。 

 

17.   當電訊局長信納並無新資料及/或因素支持須修訂調查結果及/或建議罰

則，我們將向遭投訴的機構提供一份個案摘要最終版本，並結束有關個案。在公

布最終裁決前，電訊局長將就刪除裁決中包含的任何商業機密資料，給予遭投訴

的機構(及其他人士(如適用))作出申述的機會。。電訊局長在決定是否刪除有關

資料前，將考慮這些申述，就披露裁決理由的需要平衡各方的商業利益。 

 

18.   當個案完結後(不論調查的結論是否有違反情況)，我們將分別在電訊局

網站內的消費者焦點的投訴個案及/或業界焦點的競爭裁決中其中一欄，在「完

成調查的個案」/「已完成的個案」內公布個案摘要。我們將在電訊局網站的「最

新消息」一欄內顯示有關個案摘要及結果。在電訊局網站公布有關個案摘要後，

我們將通知投訴人及相關人士有關個案的結果。 

 

緊急或特殊個案緊急或特殊個案緊急或特殊個案緊急或特殊個案 

 

19.   當遭投訴的行為仍在進行，並遭指稱繼續嚴重損害消費者或競爭對手，

如情況允許，電訊局長可考慮在這段時間內緊急採取行動處理有關投訴。就此，

電訊局長保留酌情決定權，不跟隨以上訂明的時限，以及視乎情況決定他認為合

適的時限。在特殊個案中，電訊局長可決定不跟從以上訂明的所有程序，但在該

等情況下，將提供偏離一般做法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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